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做好2016年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办妇幼函〔2016〕8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口计生委:
　　2016年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继续在全国普遍开展,为确保今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基本内容
　　(一)目标人群。符合生育政策的农业户籍(或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计划怀孕夫妇,包括流动人口。
　　(二)年度目标。农村计划怀孕夫妇优生科学知识知晓率达到８０％以上;农村计划怀孕夫妇参加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不断增强,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８０％以上。
　　(三)服务内容。为计划怀孕夫妇免费提供优生健康教育、病史询问、体格检查、临床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风险评估、咨询指导等１９项孕前优生检查服务.具体服务内容见附件１。
　　(四)专项资金与经费结算标准。２０１６年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国家经费结算标准为每对夫妇２４０元,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地方财政设立专项资金予以保障,按比例共同负担。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分配方式仍采用“项目法”,负担比例调整如下:以各地编制２０１５年资金预算时报送的目标人群数为基数,２０１６年目标人群数等于或小于基数的省份,所需资金西部、中部、东部地区中央财政分别负担８０％ 、５０％和２０％;２０１６年目标人群数大于基数的省份,基数部分所需资金西部、中部、东部地区中央财政分别负担８０％ 、５０％和２０％,其余增量部分所需资金西部、中部地区中央财政分别负担８０％和６０％,东部地区福建、山东、辽宁等省中央财政分别负担５０％、４０％和３０％,江苏、广东等省中央财政负担２０％,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省(市)中央财政负担１０％。
　　省级卫生计生、财政部门可根据本地出生缺陷高发病种,有针对性地增加服务内容,并结合实际合理确定本地区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经费结算标准.在保证基本服务内容的基础上,当地结算标准超出２４０元的部分,由地方财政负担。
　　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工作方案详见附件２.
　　二、主要工作任务
　　(一)提高目标人群覆盖率。各地要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特色优势,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普及优生科学知识,宣传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重要作用,引导群众树立优生意识,转变行为习惯,提高夫妇参加检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充分发挥基层卫生计生管理服务网络优势,通过“村摸底、乡汇总、县审核”,准确摸清目标人群底数,采用“村居动员告知、乡镇健康教育、县级优生检查”,形成分级服务、各有侧重的工作模式,切实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和时效性,提高目标人群覆盖率。
　　(二)提升孕前检查服务质量。各地要大力开展人员培训和技术指导,建立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努力提高服务质量。要以临床检验和风险评估等关键服务环节为重点,切实加强质量控制和监管。充分发挥省级检验质量监测指导中心和孕前优生数据中心作用,指导基层服务机构建立健全质量管理制度,大力推进临床检验室内质量控制和室间质量评价,采用模拟试卷考核、按比例抽查家庭档案等形式,评价风险评估和咨询指导的准确性,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县级服务机构开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临床检验项目,应采用适宜、规范的检验方法,确保准确、有效、便捷、经济。县级服务机构适宜应用的检验方法见附件３.有条件的县级服务机构,可依据？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四版)？,选择更高技术级别的检验方法。
　　(三)推进城乡居民全覆盖。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城市再孕家庭增多,优生需求增大。推进城镇化进程,农业人口逐步减少,城镇居民比重不断上升。新形势下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覆盖城镇居民极为重要。各地要积极开展高层倡导,努力争取地方财政支持,创造条件将目标人群从农业人口扩大到城镇居民,在本地区先行实现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城乡居民全覆盖,促进城乡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一)抓好工作落实。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已经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列为重要工作任务。各地要建立完善政府主导的工作机制,密切部门合作,落实保障措施,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年度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在基层卫生计生部门合并以及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优化整合过程中,要确保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各项工作有人管理、服务有人承担、责任有人落实。要以开展？母子健康手册？试点工作为契机,将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与孕期保健、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工作有效衔接,通过技术服务档案、管理信息系统衔接互通,实现一级预防、二级预防协调推进。
　　(二)强化资金监管。各地要按照国家财政资金管理要求,加强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完善各项财务规章制度,严格规范经费结算流程,确保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要监督定点服务机构严格遵循服务规范,认真提供各项服务,如实填写家庭档案,据实结算服务经费,不得弄虚作假,确保经费专款专用。对违反相关规定的机构和个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三)加强信息管理。开展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涉及服务对象个人信息和群体数据,保障信息安全极为重要。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要指导服务机构建立健全医疗文书及档案管理制度,指定专人负责相关工作,防止泄露服务对象个人信息。各地建立的用于采集、存储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数据的信息系统,要按照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有关规定,做好定级工作。要完善信息系统安全保护设施,建立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管理措施,形成信息安全技术防护体系和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切实保障信息系统安全,确保个人信息和群体数据安全。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５日印发
